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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會被通緝？

⽂:徐⼀夫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2-11-30

本⽂

過去曾發⽣過3本漫畫忘記還遭上銬成通緝犯的事件[1]。不是殺⼈、放⽕、槍擊這類嚴重的犯罪才會被通緝
嗎？怎麼只是漫畫沒歸還就變通緝犯，被通緝會很嚴重嗎？

⼀、什麼是刑事訴訟程序

在了解通緝之前，要先認識刑事訴訟制度。刑事訴訟是國家對於⼈⺠的⾏為是否成⽴犯罪的判斷過程，在刑事
訴訟程序中，法庭內要有法官、檢察官、被告參與，才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審判程序[2]。

檢察官負責提出被告犯罪的證據，證明被告確實犯罪；被告對被控訴的罪嫌進⾏反駁澄清，證明⾃⼰的清⽩；
法官的⼯作是⾏使國家賦予的審判權，代表國家判斷被告是否成⽴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。

⼆、如何讓被告到法院

法院或檢察署預定某⽇要開庭審判或偵查（也就是「開庭期⽇」，簡稱「庭期」），在開庭前⼀段時間會先寄
傳票傳喚被告，通知被告來開庭[3]。若開庭時被告沒有正當理由未到庭（例如睡過頭、不想⾯對、搬家了沒收
到信等等），法官、檢察官為了讓案件繼續進⾏，會再定⼀次庭期，同時簽發拘票拘提被告[4]，請警察持拘票
將被告強制帶到法院或檢察署開庭[5]，如果找不到被告，就會發布通緝[6]。

三、什麼是通緝

通緝也是⼀種強制被告到法庭報到的作法。若警察拿著拘票去被告家還是找不到⼈，法院或檢察署就會發布通
緝[7]。拘提只有持拘票的警察可以執⾏，所以最多是去被告家中或是⼯作場所找被告；⽽通緝是⼀種請全國主
權範圍內的執法者（即司法警察官，包含憲兵、警察、海巡、調查局等等單位）或利害關係⼈⼀起尋找被告的
機制[8]。找到被告後，不需要法官或檢察官再簽發任何類似拘票的⽂件，就可以發動拘提或逮捕直接限制被告
⾏動⾃由，將被告送⾄發布通緝的法院或檢察署報到（實務上稱「歸案」）。被告歸案後，就可以繼續進⾏刑
事訴訟程序（圖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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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. 讓被告到法院的程序
資料來源：作者⾃製

 

四、通緝與犯罪是否成⽴無關

說得直接⼀點，通緝就是⼤家⼀起找被告的機制，⽽被告未限定於涉嫌什麼犯罪。也就是說，只要被告因為涉
嫌犯罪移送偵查或起訴，無正當理由未報到開庭，被告就可能被通緝，因此才會有⼈因為忘記還3本漫畫（涉
嫌刑法侵占罪[9]）被通緝的情況發⽣。

被告被通緝並不當然成⽴犯罪，因此「通緝犯」這個詞彙常常讓⼈誤解。刑法上並沒有⼀種犯罪叫做「被通
緝」，所以「通緝被告」這個稱呼⽐較符合實際狀況。

特別注意的是，因為通緝被告只是⼀種強制被告到庭接受偵查或審判的機制，所以被告是否成⽴犯罪，仍要看
最後審判結果。

五、如何避免被通緝

那麼，在看這篇⽂章的你，要如何避免被通緝呢？

（⼀）盡量不要做⾮法的事。

（⼆）記得準時去開庭。無法到庭要事先請假。

（三）如果搬家，要寫狀紙請法院或檢察署下次把傳票改寄新地址。

最後，查⼀下檢察機關 重⼤刑案通緝犯資料查詢系統[10]以及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[11]，看看⾃⼰有沒有
被通緝，如果有被通緝，趕緊去最近的派出所報到吧。

註腳
   李⽂正、陳建緯（2010）〈⼥忘還3本漫畫 竟遭上銬帶警局〉《蘋果⽇報》。[1]

https://tw.appledaily.com/headline/daily/20101207/33017146


標籤
 通緝，通緝犯，傳喚，拘提，歸案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、6、8款，分別以法官、被告、檢察官缺席審判為上訴理由。[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71條。[3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75條：「被告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得拘提之。」刑事訴訟法第77條第1項
：「拘提被告，應⽤拘票。」刑事訴訟法第82條：「審判⻑或檢察官得開具拘票應記載之事項，囑託被
告所在地之檢察官拘提被告；如被告不在該地者，受託檢察官得轉囑託其所在地之檢察官。」

[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78條第1項：「拘提，由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執⾏，並得限制其執⾏之期間。」[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84條：「被告逃亡或藏匿者，得通緝之。」[6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84條、刑事訴訟法第85條。[7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86條：「通緝，應以通緝書通知附近或各處檢察官、司法警察機關；遇有必要時，並得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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